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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治理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返乡农民工培训，其内容主要集中于培训主体、培训主体间关系以及返乡农民工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个方面。当前返乡农民工培训存在着主体残缺(主要是非政府组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农

民工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等弊端。应该通过吸收非政府组织参与，强调主体间互动协商等方式来完善返乡农民工

培训的治理结构，从而提升培训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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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返乡农民工培训问题的产生及 
目前的应对措施 

 

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暴发使得我国一大批缺少技术

和能力的农民被迫返乡。2008年，全国农民工失业返
乡的数量较以前有明显增长。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

截至 2009年春节前，返乡农民工为 7 000万人左右，
约占外出农民工总量(14 041万人)的 50%。春节后，
在返乡的 7 000万农民工中，大约 80%以上已经进城
务工，其中，有 4 500万已经找到工作，1 100万人仍
处于寻找工作状态；近 20%就地就业或创业或寻找工
作[1]。 

国务院和中央有关机关非常重视返乡农民工问

题，及时作出政策部署，一些相对落后的中部和西部

地区省份也纷纷出台各种政策以应对农民工返乡潮。

对农民工进行培训是当前较为普遍的做法。2008年 12
月 20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
民工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和职业教
育”，[2]教育部也于 2009年 2月 20日颁布了《关于切
实做好返乡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等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教育局积极主动开展返乡农民工的技能培
训”，“切实落实开展返乡农民工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的学校”，“精心组织实施教育培训工作”，并“多渠道
解决经费投入”[3]。 

由此可见，对返乡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是近期农民

工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返乡农民工培训的效

果如何，政府、培训机构、企业和农民工之间是何种

关系，农民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培训中能否表现出

来等问题，还缺少较为系统的回答。 

返乡农民工的培训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推动，而政

府推动作用最关键的着力点就在于调动返乡农民工和

职业培训机构参与职业培训的积极性[4]。之所以要求

政府推动，主要原因就在于返乡农民工无力承担培训

所需的费用，需要政府通过公共财政予以解决。 
有学者质疑政府推动培训的效果。他们指出，现

实中的培训比较多的是“为了拿中央的培训费，真正帮
农民培训的，还是很少见到”。[5]更有一些行政机关在

自己主导的培训中弄虚作假，贪污、挪用培训农民款。
[6]有学者担心，“如果仍然由行政机关为首来搞农民培
训，会变成为新一轮行政机关更新办公大楼和高级宾

馆的运动，而真正需要培训的农民仍然难于接受培训，

甚至于连这样的‘培训中心’也‘进不去’”[6]。但是，这

些质疑并不反对政府在其中发挥作用，而是要求“政府
将培训纳入到一个体系里面来，政府要出钱，真正让

他们(农民工)培训，一年、半年，经济形势好了再说”[5]。

这一培训体系是基于政府单一主导之下的低效而提出

的。有学者指出，“政府毕竟只是一级公共职能服务机
构，在扶持农民工就业的同时，也正面临着来自社会

其他各层面的公共服务难题，公共财政支付能力和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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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始终是有限的。仅靠政

府去解决农民工就业难题，确实不是一个万全之

策。”[7] 

对于返乡农民工培训效率低下问题，有学者指出，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扮演了三合一这样的一个角色，
由他们来决定社会培训机构能不能办。由他们来检查

教育水平，他们决定最后这个钱怎么分。这样的一个

三位一体机制，指望他们去监管那些学校是根本不可

能的”。[8]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农民工的选择权被极大

地限制。培训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针对性，而没有

针对性的原因之一就是政府的唯利性。 
针对政府单方面推动的培训效率低下，如何提高

培训效率，学界从培训内容和培训主体两个角度进行

了分析。首先，从培训内容而言，“要解决结构性失业
问题，政府要及时发布相关的就业信息，同时要针对

一些新岗位对农民工进行培训”，要“加快落实以第二
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民工培训规划，输出地、输入地

政府和企业都要加大投入，大规模开展针对性、实用

性强的农民工技能培训。目前许多农民工渴望培训但

对于培训内容有些迷茫，既不知道学什么好，也不知

道到哪里去学。技术培训、技能培训以及综合培训等

各类培训供给明显不足”。[9]其次，从培训主体而言，

要发挥培训机构、企业和政府三方面的作用。政府在

其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支付经费，而不具体组织培训，

可以通过政府购买培训的方式来把培训经费直接划拔

到企业或培训机构，然后让农民工接受他们的培   
训。[6]也可以用“培训券”的形式来安排培训，即政府
把培训经费兑换成“培训券”，农民工拿着这些培训券
去参加所有有资格办农民工培训的机构和企业举办的

培训，培训机构或企业拿着这些培训券从政府那里兑

换现金。[5]这种方式能够使农民工的选择权体现出来，

从而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而对于企业来说，

培训农民工既是发展自身的需要，也是其应该担当的

社会责任。[7] 
 

二、治理理论视野下的返乡农民工 
培训 

 
笔者认为，用治理理论来分析当前的返乡农民工

培训问题，也许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治理理论是产生

于 20世纪 70年代末期的一种新型管理理论，主要应
用于政府公共管理领域。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中的多元

主体和主体间的互动协商。返乡农民工培训在当前是

我国各级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之一。在供给这种产品

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谁供给，怎么供给，供给谁

等问题。通过治理理论可以更详细地分析培训主体以

及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改善返乡农民工培训提供

理论支持，推进培训目标的实现。目前，返乡农民工

培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 培训供给主体的缺失 
从政策层面而言，农民工培训的主体应该是多元

的。2003年 9月 9日由农业部、劳动部、教育部、科
技部、建设部和财政部联合颁布的《2003～2010年全
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就指出，农民工培训要“进一步调
动农民工个人、用人单位、教育培训机构、行业的积

极性，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农民工培训工

作，逐步形成政府统筹、行业组织、重点依托各类教

育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开展培训的工作格局”。[10]2006
年 3月 27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
干意见》也要求“劳动保障、农业、教育、科技、建设、
财政、扶贫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切实做好农民工

培训工作”，“强化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岗位培训责
任”，“充分发挥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工青妇组织的
作用”，“建立由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农
民工培训投入机制”。[11]《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

作的通知》则要求“各有关部门和教育培训机构”，要
继续做好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2]教育部也要求“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切实发挥好培

训的主力军和工作平台作用，积极组织职业学校、成

人学校帮助返乡农民工获得必要的职业技能，提高就

业和再就业能力，尽快重返就业岗位”。[3] 

治理理论所涉及的主体通常包括政府、市场组织、

社会组织和公民四个方面。而以上政策文本所涵盖的

主体有政府部门(主要是人保、教育、农业、科技、建
设、财政和扶贫等部门)、教育培训机构(主要是职业
技术学院)和企业。显然，农民工作为主体的地位被忽
略了。这与治理理论是不相适应的。从根本上说，培

训返乡农民工的目的是通过提升农民工技能使之再就

业，从而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民工的生存需要和企业的

发展需要。如果不能获取农民工的实际需求信息，不

能针对企业的现实要求来开展培训活动，那么无论投

入多少资金都属于一种浪费。社会组织，特别是一些

非政府组织作为治理的主体之一在政策文本当中也没

有明确提出。虽然政府无法直接明确地要求非政府组

织去承担培训返乡农民工的责任，但有责任的社会组

织是不应该缺席的。 
换一种视角来看政府的培训计划，还可以发现返

乡农民工培训主体实际上是非常单一的。农民工所在

地的地方政府(部门)垄断了培训组织权和财政投入。
政府部门不可能亲自承担具体的培训工作，只能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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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机构和企业来实施培训，因而选择哪些培训机构

或企业参与培训是由政府说了算。培训机构和企业必

须依赖于政府才能分享到农民工培训的益处。此时的

政府正如治理理论所反对的“统治”模式一样，具有权
威的唯一性和单方面的发号施令权。 

(二) 培训主体间关系处理欠合理 
规范的治理理论所要求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体

现在职能安排和运行机制两个方面。政府不再是唯一

的公共服务供给者，它将一些市场组织或社会组织能

够承担的职能转移出去，而保留评估这些组织最终供

给绩效的职能，通过目标设定和经费支持来规范市场

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供给行为。如果某些公共物品供给

职能不能完全由市场组织或社会组织来承担，而政府

本身又不能独自承担的话，政府会寻找到一种合理的

方式来要求多种主体共同承担此职能。无论是某一主

体的单独承担，还是多个主体的共同承担，它们之间

的运行机制都是协商性的和互动性的。此外，在多元

互动过程中，公共服务的最终享用者也会被要求参与

进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展示自己的需求，从而提高供

给绩效。 
从目前返乡农民工培训活动的产生发展过程来

看，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存在以下问题。 
1. 政府指定培训实施主体 
政府部门在国家的政策要求之下选择某些职业教

育机构和企业作为培训实施主体。在被选择的过程中，

这些培训实施主体会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展现其培训能

力，以获取培训经费或劳动力。在这一环节上，政府

是具有绝对权威的选择者，而培训实施机构必须满足

政府的要求才能获得培训资格。因此，协商和互动虽

然有存在的可能，但在政府绝对权威面前，单向性的

权力运行更加普遍。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存在着某些

培训机构被迫参与培训的情况。比如，政府选择某一

企业参加定点培训，往往会要求企业承诺与参加培训

的农民工签订所谓工作合同，在培训结束后必须安排

他们在该企业就业一段时间。而该企业本身可能绩效

不高，存在着发展的困难，参与培训可能迫于政府的

压力，这样的培训绩效可想而知。 
2. 返乡农民工培训选择有限 
政府根据本地农民工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发布公告，吸引农民工参加培训。农民工则会根据自

己的需要来选择是否参加培训。在这个过程中，农民

工应该是有一些自主权的。但是，由于市场组织的培

训费用太高，社会组织的培训太少，农民工想要通过

培训提高自身的技能，只有选择政府举办的培训。因

而其选择面不广。 

3. 培训实施主体决定培训内容，农民工培训意愿
缺位 
培训机构与农民工之间的关系为学校和学员的关

系。学校已经先行决定了农民工要接受什么样的培训，

将提供哪些知识技能培训，开设哪些课程，由什么样

的人进行授课等有关内容。这个计划可能是政府与培

训机构共同拟定的结果，农民工培训意愿无法体现出

来。一旦农民工不能从培训中获取所需的知识技能，

他可能不参加或退出这种培训。对于政府和培训机构

来说，这是农民工自身的原因和责任，不会影响到培

训过程的完成。因而，这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也是单

向的，农民工只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没有太多的发

言机会。 
4. 政府的培训绩效评估失实 
无论是企业还是职业教育机构承担的培训，只要

是政府出资，都必须接受政府的评估。这是出资者的

权力，也是政府的责任。要有正确的评估，就需要有

农民工的配合，如何让农民工表达出其真实的感受就

成了政府在评估时的最重要任务。培训实施机构和政

府与农民工之间的关系变成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

系，从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双向性。但是，当某些政府

部门与培训实施主体勾结在一起，把获取利益作为唯

一目标时，调查就会成为一种形式，农民工的真实感

受就会被他们的虚假数据所取代。近年来所发生的多

例农民工培训腐败案件即是如此。 
5. 缺少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稳定合作模式 
非政府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成员的志愿性和

组织与公众的近距离使得其能够获取相对于其它培训

机构和政府部门来说更多的真实的农民工培训需求，

更能激发农民工参加培训的欲望。综合当前的返乡农

民工培训现状来看，尚缺少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

稳定合作模式。作为一种优质培训者的非政府组织在

返乡农民工培训领域有较多的缺席。但非政府组织主

持的培训没有政府的支持，可能会因为资金缺乏而不

愿意或不能够组织开展培训工作。 
(三) 农民工要求培训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够 
农民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主要表现为农民工展示

自己的需求、主动寻找培训机会、自主选择培训实施

主体和培训内容。从当前的培训实际来讲，农民工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不高，主要有以下原因。 
1. 被动选择培训实施主体和培训内容 
这是农民工要求培训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够的主

要原因。有很多农民工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培训、培训

什么、培训之后有什么用。同时，即使一些有过打工

经历的返乡农民工，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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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没有他们所需的培训内容，因而他们参加培训的

积极性主动性仍不高。 
2. 培训内容过分注重自主创业 
从已有调查情况来看，培训内容过分注重自主创

业。其实，返乡农民工中的大多数最终还是会走出家

乡打工而非在当地创业。因此，培训内容就应该有针

对性，不能把创业培训作为主要内容，而应该坚持技

能培训为主。更不能盲目地简单地给予他们创业经费，

而不考虑他们是否能够充分利用。既然他们多数还会

走出家乡打工，那么政府和培训实施主体就应该明确

他们将要到达的地区，可能从事的工作，从事该项工

作需要的技能，农民工自身的欠缺等信息，然后再有

针对性地开展培训。 
3. 培训地选择欠妥 
培训地点应选择在打工地而非家乡较为妥当。因

为打工地能够提供他们更真实的工作需求信息。因此，

需要家乡政府与打工地政府之间有一个良好的沟通机

制以及利益分配机制。比如说“培训券”通用制度就是
一个可行的做法。 
 

三、简短的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见，要搞好返乡农民工培训，其一，

返乡农民工培训必须发挥农民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特别是要尽量根据农民工对未来工作所需技能的理解

来提供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其二，政府要推动非政

府组织参加返乡农民工培训工作，并提供它们足够的

政策和资金支持。其三，政府要改变其单一主导的角

色，使各培训主体以及农民工认识到主体之间的平等

性，尽量多地采用协商的方式来安排培训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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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ining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theory, 
whose content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ree areas: the main train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in training as well as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of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 in the training of the 
migrant workers returned, such as the main defect (mostl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did not play its due role),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 initiative and so on. To perfect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training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ed should involv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mphasiz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ain consultation and 
any other manner in order to upgrade the performance of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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